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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丰苑社区电梯维修保养

合

同

书

甲方：常州市天宁区青龙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乙方：江苏安恒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2

委 托 方（以下简称甲方）：常州市天宁区青龙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新丰苑社区）

法定代表人： 陆霖熙

住 所：

电 话：

传 真：

合同经办人：

手 机：

受 托 方：（以下简称乙方）：江苏安恒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东平

住 所：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兰陵街道江南经典花园商务楼 716 室

电 话： 0519-88872830

传 真： 0519-88875970

E -- M A I L：

责任联系人： 夏小洪

手 机： 13901501511

第一条 合同目的

甲方委托乙方维保 新丰苑社区 电梯，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经甲、乙双方协商，达

成本合同。

第二条 合同主体

2.1 委托方：常州市天宁区青龙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2.2 受托方：江苏安恒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条 合同范围

3.1 维保对象：

序号 电梯型号 层站 梯速 品牌 数量（台）单价（元）小计（元）

1 9000-KT-08-17-2-F 17\17\17 1.75m/min西继迅达 10 5620 56200

2 9000-KT-06-15-2-F 11\11\11 1.5m/min 西继迅达 5 5620 28100

3 9000-KT-08-17-2-F 15\15\15 1.75m/min西继迅达 4 5620 22480

4 9000-KT-08-17-2-F 16\16\16 1.75m/min西继迅达 24 5620 134880

5 9000-KT-08-17-2-F 18\18\18 1.75m/min西继迅达 12 5620 67440

6 GPS33E 25/24/24 1.75m/min巨人通力 4 5620 22480

7 GPS33E 19/18/18 1.75m/min巨人通力 8 5620 4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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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一年维保费用）： 376540

三年维保费用合计(每年维保费用*3)： 1129620

3.2 服务期限暂定 三 年，合同一年一签，本合同期自 2023 年 03 月 27 日起至 2024

年 03 月 26 日止。

3.3 补充约定：

第四条 双方权利义务

4.1 甲方权利义务

4.1.1 为乙方维修人员提供有关维修保养的各种方便，以便尽快恢复电梯正常运行。

4.1.2 在合同有效期限内，根据双方约定，及时支付电梯保养费。

4.1.3 各种因国家或所属地政府的命令要求而修改的设备，或增加新标准附件的工程，

不在本合同范围内。

4.1.4 因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电梯设备损坏，不在本合同范围内。

4.1.5 因甲方不确定因素引起的配件损坏由双方协商解决。

4.1.6 电梯的改造、重大维修不在本合同范围内，改造、重大维修的定义见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机电类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规则》之《电梯施工类别划分表》。

4.1.7 按要求对合同范围内保养的电梯进行检查，并按检查标准（参照《电梯维修规范》）

进行评分，甲方有权按评分标准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该笔费用甲方从保养款中扣除。

4.1.8 补充约定：

4.2 乙方权利义务

4.2.1 每月二次（具体保养时间根据甲方要求进行，遇法定节假日、双休日顺延）派专

业技术人员（持特种设备操作人员上岗证）对合同内的电梯进行保养、清洁、加油润滑，每

月 25 日前须向甲方提交下月保养计划，保养计划时间的调整，应征求甲方同意，严禁减少

按国家规范要求每月的维保次数。

4.2.2 严格按相关规范负责本合同内的电梯维修保养工作（维保项目内容和要求详

见附件），对每台电梯的机房环境、通风降温装置（机房空调、排风扇配件费用由甲方承

担）、机房设备、控制系统、曳引机、轿顶、轿厢、井道、底坑、各类照明、应急报警装置

（报警装置中自监控室至电梯机房或井道间的线路由甲方负责）进行保养，每次保养内容由

甲方指定的负责人签字认可并确认当次保养的部位及时间。

4.2.3 每次维修保养时，乙方应在施工现场（大厦、单元）一楼侯梯厅醒目位置放置警

示标识牌，告知使用者电梯正在维修保养中。单次维修或每次保养结束后，应按甲方要求，

填写相关表单，表示该项工作结束并由甲方确认并签字。

4.2.4 负责合同内电梯的正常运行，提供 24 小时维修及抢修处理服务。紧急故障、电梯



4

困人事故 30 分钟内到达现场。

4.2.5 定期会同甲方相关部门和专业人员组织的评审小组进行维保现场质量评定，尊重

甲方专业人员提出的意见并及时整改。

4.2.6 每月对电梯的机械及电气元件全面检查不少于二次，将存在的问题，所需更换的

配件做好记录并由甲方指定的设备专业人员签字认可并设定合理的质保期限。

4.2.7 遇突发事件引起电梯故障，乙方须立即响应甲方提出的要求，无条件恢复电梯运

行。

4.2.8 保证合同期内的电梯顺利通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年检。年检整改项目属于乙方

原因的由乙方免费负责整改，属于乙方原因产生的年检复检费用由乙方承担。

4.2.9 乙方供应的电梯配件因质量问题引起的各类安全事故或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所带

来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4.2.10 必须履行合同期内电梯维修保养操作流程及标准。维修保养过程中，出现的各类

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电梯运行过程中出现困人事故，乙方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将

被困人员解救出来，发生的各类道歉及赔偿由乙方承担。

4.2.11 安排专人对合同范围内的电梯维修保养进行总协调，同时全程配合甲方组织的月

度检查工作。

4.2.12 乙方维保质量达不到甲方的月度检查要求，甲方有权按电梯维修保养综合检查评

分标准、细则内容扣除维保款，并视实际情况更换维保单位。

4.2.13 乙方承担所有因使用不当、自然磨损及超过使用寿命等情况而需要修理和更换配

件的费用，特殊情况除外（例如暴雨、消防管爆裂漏水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

4.2.14 乙方严禁将合同期内的电梯以总包单位的名义转包或分包，一经发现，甲方有权

终止本合同。

4.2.15 在电梯轿厢醒目位置张贴电梯乘客使用须知，加强对电梯运行的检查与管理，避

免出现人为损坏，使电梯更加有效可靠地运行。

4.2.6 建立电梯机房管理制度、电梯日常巡检等台帐。

4.2.17 补充约定：

第五条 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5.1 合同价款

5.1.1 合同单价及总价：单价及每年价格详见合同第三条 3.1。

此合同采用全包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维修耗材费、更新材料费（含正常损坏及因使

用不当、自然磨损及超过使用寿命等情况而需要修理和更换配件的费用）、检查维修人工费、

管理费、保险、期望利润、税金等。

5.1.2 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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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补充约定：

5.2 支付方式

5.2.1 按合同金额分三年平均支付，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支付当年服务费的 30%。每年余

款在全年维保期满，经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定期检验合格后，并根据甲方对乙方的年度考核结

果，一周内向乙方支付电梯维保费用。

5.2.2 乙方根据最终双方确认的金额向甲方提供合法有效发票，如遇特殊情况，甲方应

及时告知乙方。

第六条 保密条款

6.1 乙方对履行本合同而获知的甲方商业机密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有关第三方泄露，

但现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或经另一方书面同意的除外。

6.2 双方应对合同的价格保密，包括单价和总价。

6.3 补充约定：

第七条 送达

7.1 双方承诺合同中所提供的联系地址、电话等真实有效，且所列联系地址系有效送达

地址；如果变动须三日内书面通知对方；若因一方提供地址有误、变更后未及时通知或未及

时拿取信函，引起合同履行停滞或不履行，须由其承担责任。

7.2 一方送达的任何文件、回复、指令等均须用书面形式或书面形式的电子化，且采用

挂号邮寄、EMS 或 E-mail 的方式送达。挂号邮寄的(以寄出的邮戳为准)投邮后第 5日（自然

日）视为送达；EMS 的(以寄出的日期为准)投邮后第 3日（自然日）视为送达；发送 E-mail

的，发出后即视为送达。

第八条 履约保证金

乙方必须在合同签订前向甲方提供金额为合同总价格 / 的履约保证金，并缴纳至甲

方指定帐户。

第九条 其他约定

9.1 双方应协同合作，保证电梯正常运行。

9.2 甲方在联系抢修事宜时，应尽量说明故障情况，以便乙方抢修人员做好准备，尽快

恢复电梯正常运行。

9.3 乙方在维保现场要确保文明施工，统一着装（乙方指定工作服），佩戴工作牌（卡），

服从甲方统一管理，遵守甲方的相关设备机房钥匙管理制度。

9.4 本协议到期后自动终止，如有需要，甲乙双方可另行协商延续合同期限。

9.5 甲、乙双方若发生单位名称变更，应书面通知双方，并附上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证明

文件。

9.6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 伍 份，甲方执 肆 份，乙方执 壹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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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本合同附件与合同正文同为合同之组成部分，与合同正文具同等法律效力，并自合

同签订之日起一并生效。

9.8 补充约定：

第十条 争议解决方式

10.1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首先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10.2 补充约定：

在签署本合同时，各当事人对合同的所有条款已经阅悉，均无异议，并对当事人之间

的法律关系、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条款的法律含义有准确无误的理解。

附件：廉政协议书

甲方：常州市天宁区青龙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乙方：江苏安恒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新丰苑社区）

住所：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兰陵街道江南

经典花园商务楼 716 室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

的代理人： 的代理人：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常州同济花园支行

账号： 账号：510558201023

电话： 电话：0519-88872830

传真： 传真：0519-88875970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见证单位：

单位名称（章）：江苏畅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常州市天宁区弘智路 7号 B座 3楼

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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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 政 责 任 书

为进一步加强零星采购的廉政建设，特订立如下责任书。

一、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党的政策规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2. 甲乙双方应严格执行项目的合同文件，自觉按合同办事。

3．甲乙双方的业务活动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诚信、透明的原则。

4．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工作人员行贿或馈赠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礼品。

不得在对方报销任何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5．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

6．甲乙双方发现对方严重违反本协议条款的行为，有及时提醒对方、向其上级有关部

门举报、建议给予处理并要求告知处理结果的权利。

二、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协议有关规定的，按管理权限，依据有关规定给予

经济处罚或追究党纪政纪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双方单位造成

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2．本协议一式三份，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送交甲方的监督单位一份。

甲方单位（盖章）： 乙方单位（盖章）：

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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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维保要求

半月维保项目(内容)和要求

序号 维保项目(内容) 维保基本要求

1 机房、滑轮间环境 清洁，门窗完好、照明正常

2 手动紧急操作装置 齐全，在指定位置

3 驱动主机 运行时无异常振动和异常声响

4 制动器各销轴部位 润滑，动作灵活

5 制动器间隙 打开时制动衬与制动轮不应发生摩擦

6
制动器作为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

置制停子系统时的自监测

制动力人工方式检测符合使用维护说明书要

求；制动力自监测系统有记录

7 编码器 清洁，安装牢固

8 限速器各销轴部位 润滑，转动灵活；电气开关正常

9 层门和轿门旁路装置 工作正常

10 紧急电动运行 工作正常

1l 轿顶 清洁，防护栏安全可靠

12 轿顶检修开关、急停开关 工作正常

13 导靴上油杯 吸油毛毡齐全，油量适宜，油杯无泄漏

14 对重块及其压板 对重块无松动，压板紧固

15 井道照明 齐全、正常

16 轿厢照明、风扇、应急照明 工作正常

17 轿厢检修开关、急停开关 工作正常

18 轿内报警装置、对讲系统 工作正常

19 轿内显示、指令按钮 齐全、有效

20
轿门安全装置(安全触板，光幕、

光电等)
功能有效

21 轿门门锁电气触点 清洁，触点接触良好，接线可靠

22 轿门运行 开启和关闭工作正常

23 轿厢平层精度 符合标准

24 层站召唤、层楼显示 齐全、有效

25 层门地坎 清洁

26 层门自动关门装置 正常

27 层门门锁自动复位
用层门钥匙打开手动开锁装置释放后，层门门锁

能自动复位

28 层门门锁电气触点 清洁，触点接触良好，接线可靠

29 层门锁紧元件啮合长度 不小于 7mm（杂物梯不小于 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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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底坑环境 清洁，无渗水、积水，照明正常

31 底坑急停开关 工作正常

季度维保项目(内容)和要求

序号 维保项目(内容) 维保基本要求

1 机房、滑轮间环境 清洁，门窗完好、照明正常

2 手动紧急操作装置 齐全，在指定位置

3 驱动主机 运行时无异常振动和异常声响

4 制动器各销轴部位 润滑，动作灵活

5 制动器间隙 打开时制动衬与制动轮不应发生摩擦

6
制动器作为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

置制停子系统时的自监测

制动力人工方式检测符合使用维护说明书要

求；制动力自监测系统有记录

7 编码器 清洁，安装牢固

8 限速器各销轴部位 润滑，转动灵活；电气开关正常

9 层门和轿门旁路装置 工作正常

10 紧急电动运行 工作正常

1l 轿顶 清洁，防护栏安全可靠

12 轿顶检修开关、急停开关 工作正常

13 导靴上油杯 吸油毛毡齐全，油量适宜，油杯无泄漏

14 对重块及其压板 对重块无松动，压板紧固

15 井道照明 齐全、正常

16 轿厢照明、风扇、应急照明 工作正常

17 轿厢检修开关、急停开关 工作正常

18 轿内报警装置、对讲系统 工作正常

19 轿内显示、指令按钮 齐全、有效

20
轿门安全装置(安全触板，光幕、

光电等)
功能有效

21 轿门门锁电气触点 清洁，触点接触良好，接线可靠

22 轿门运行 开启和关闭工作正常

23 轿厢平层精度 符合标准

24 层站召唤、层楼显示 齐全、有效

25 层门地坎 清洁

26 层门自动关门装置 正常

27 层门门锁自动复位
用层门钥匙打开手动开锁装置释放后，层门门锁

能自动复位

28 层门门锁电气触点 清洁，触点接触良好，接线可靠

29 层门锁紧元件啮合长度 不小于 7mm（杂物梯不小于 5mm）

30 底坑环境 清洁，无渗水、积水，照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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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底坑急停开关 工作正常

32 减速机润滑油 油量适宜，除蜗杆伸出端外均无渗漏

33 制动衬 清洁，磨损量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34 编码器 工作正常

35 选层器动静触点 清洁，无烧蚀

36 曳引轮槽、悬挂装置
清洁，钢丝绳无严重油腻，张力均匀，符合制

造单位要求

37 限速器轮槽、限速器钢丝绳 清洁，无严重油腻

38 靴衬、滚轮 清洁，磨损量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39 验证轿门关闭的电气安全装置 工作正常

40
层门、轿门系统中传动钢丝绳、

链条、胶带
按照制造单位要求进行清洁、调整

41 层门门导靴 磨损量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42 消防开关 工作正常，功能有效

43 耗能缓冲器
电气安全装置功能有效，油量适宜，柱塞无锈

蚀

44
限速器张紧轮装置和电气安全装

置
工作正常

半年维保项目(内容)和要求

序号 维保项目(内容) 维保基本要求

1 机房、滑轮间环境 清洁，门窗完好、照明正常

2 手动紧急操作装置 齐全，在指定位置

3 驱动主机 运行时无异常振动和异常声响

4 制动器各销轴部位 润滑，动作灵活

5 制动器间隙 打开时制动衬与制动轮不应发生摩擦

6
制动器作为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

置制停子系统时的自监测

制动力人工方式检测符合使用维护说明书要

求；制动力自监测系统有记录

7 编码器 清洁，安装牢固

8 限速器各销轴部位 润滑，转动灵活；电气开关正常

9 层门和轿门旁路装置 工作正常

10 紧急电动运行 工作正常

1l 轿顶 清洁，防护栏安全可靠

12 轿顶检修开关、急停开关 工作正常

13 导靴上油杯 吸油毛毡齐全，油量适宜，油杯无泄漏

14 对重块及其压板 对重块无松动，压板紧固

15 井道照明 齐全、正常

16 轿厢照明、风扇、应急照明 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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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轿厢检修开关、急停开关 工作正常

18 轿内报警装置、对讲系统 工作正常

19 轿内显示、指令按钮 齐全、有效

20
轿门安全装置(安全触板，光幕、

光电等)
功能有效

21 轿门门锁电气触点 清洁，触点接触良好，接线可靠

22 轿门运行 开启和关闭工作正常

23 轿厢平层精度 符合标准

24 层站召唤、层楼显示 齐全、有效

25 层门地坎 清洁

26 层门自动关门装置 正常

27 层门门锁自动复位
用层门钥匙打开手动开锁装置释放后，层门门锁

能自动复位

28 层门门锁电气触点 清洁，触点接触良好，接线可靠

29 层门锁紧元件啮合长度 不小于 7mm（杂物梯不小于 5mm）

30 底坑环境 清洁，无渗水、积水，照明正常

31 底坑急停开关 工作正常

32 减速机润滑油 油量适宜，除蜗杆伸出端外均无渗漏

33 制动衬 清洁，磨损量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34 编码器 工作正常

35 选层器动静触点 清洁，无烧蚀

36 曳引轮槽、悬挂装置
清洁，钢丝绳无严重油腻，张力均匀，符合制

造单位要求

37 限速器轮槽、限速器钢丝绳 清洁，无严重油腻

38 靴衬、滚轮 清洁，磨损量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39 验证轿门关闭的电气安全装置 工作正常

40
层门、轿门系统中传动钢丝绳、

链条、胶带
按照制造单位要求进行清洁、调整

41 层门门导靴 磨损量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42 消防开关 工作正常，功能有效

43 耗能缓冲器
电气安全装置功能有效，油量适宜，柱塞无锈

蚀

44
限速器张紧轮装置和电气安全装

置
工作正常

45 电动机与减速机联轴器
连接无松动，弹性元件外观良好，无老化等现

象

46 曳引轮、导向轮轴承部 无异常声，无振动，润滑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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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曳引轮槽 磨损量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48 制动器动作状态监测装置 工作正常，制动器动作可靠

49 控制柜内各接线端子 各接线紧固、整齐，线号齐全清晰

50 控制柜各仪表 显示正常

51
井道、对重、轿顶各反绳轮轴承

部
无异常声，无振动，润滑良好

52 悬挂装置、补偿绳 磨损量、断丝数不超过要求

53 绳头组合 螺母无松动

54 限速器钢丝绳 磨损量、断丝数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55 层门、轿门门扇 门扇各相关间隙符合标准

56 轿门开门限制装置 工作正常

57 对重缓冲距 符合标准

58 补偿链(绳)与轿厢、对重接合处 固定、无松动

59 上下极限开关 工作正常

年度维保项目(内容)和要求

序号 维保项目(内容) 维保基本要求

1 机房、滑轮间环境 清洁，门窗完好、照明正常

2 手动紧急操作装置 齐全，在指定位置

3 驱动主机 运行时无异常振动和异常声响

4 制动器各销轴部位 润滑，动作灵活

5 制动器间隙 打开时制动衬与制动轮不应发生摩擦

6
制动器作为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

置制停子系统时的自监测

制动力人工方式检测符合使用维护说明书要

求；制动力自监测系统有记录

7 编码器 清洁，安装牢固

8 限速器各销轴部位 润滑，转动灵活；电气开关正常

9 层门和轿门旁路装置 工作正常

10 紧急电动运行 工作正常

1l 轿顶 清洁，防护栏安全可靠

12 轿顶检修开关、急停开关 工作正常

13 导靴上油杯 吸油毛毡齐全，油量适宜，油杯无泄漏

14 对重块及其压板 对重块无松动，压板紧固

15 井道照明 齐全、正常

16 轿厢照明、风扇、应急照明 工作正常

17 轿厢检修开关、急停开关 工作正常

18 轿内报警装置、对讲系统 工作正常

19 轿内显示、指令按钮 齐全、有效

20 轿门安全装置(安全触板，光幕、 功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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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等)

21 轿门门锁电气触点 清洁，触点接触良好，接线可靠

22 轿门运行 开启和关闭工作正常

23 轿厢平层精度 符合标准

24 层站召唤、层楼显示 齐全、有效

25 层门地坎 清洁

26 层门自动关门装置 正常

27 层门门锁自动复位
用层门钥匙打开手动开锁装置释放后，层门门锁

能自动复位

28 层门门锁电气触点 清洁，触点接触良好，接线可靠

29 层门锁紧元件啮合长度 不小于 7mm（杂物梯不小于 5mm）

30 底坑环境 清洁，无渗水、积水，照明正常

31 底坑急停开关 工作正常

32 减速机润滑油 油量适宜，除蜗杆伸出端外均无渗漏

33 制动衬 清洁，磨损量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34 编码器 工作正常

35 选层器动静触点 清洁，无烧蚀

36 曳引轮槽、悬挂装置
清洁，钢丝绳无严重油腻，张力均匀，符合制

造单位要求

37 限速器轮槽、限速器钢丝绳 清洁，无严重油腻

38 靴衬、滚轮 清洁，磨损量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39 验证轿门关闭的电气安全装置 工作正常

40
层门、轿门系统中传动钢丝绳、

链条、胶带
按照制造单位要求进行清洁、调整

41 层门门导靴 磨损量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42 消防开关 工作正常，功能有效

43 耗能缓冲器
电气安全装置功能有效，油量适宜，柱塞无锈

蚀

44
限速器张紧轮装置和电气安全装

置
工作正常

45 电动机与减速机联轴器
连接无松动，弹性元件外观良好，无老化等现

象

46 曳引轮、导向轮轴承部 无异常声，无振动，润滑良好

47 曳引轮槽 磨损量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48 制动器动作状态监测装置 工作正常，制动器动作可靠

49 控制柜内各接线端子 各接线紧固、整齐，线号齐全清晰

50 控制柜各仪表 显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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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井道、对重、轿顶各反绳轮轴承

部
无异常声，无振动，润滑良好

52 悬挂装置、补偿绳 磨损量、断丝数不超过要求

53 绳头组合 螺母无松动

54 限速器钢丝绳 磨损量、断丝数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55 层门、轿门门扇 门扇各相关间隙符合标准

56 轿门开门限制装置 工作正常

57 对重缓冲距 符合标准

58 补偿链(绳)与轿厢、对重接合处 固定、无松动

59 上下极限开关 工作正常

60 减速机润滑油
按照制造单位要求适时更换，保证油质符合要

求

61 控制柜接触器，继电器触点 接触良好

62 制动器制动能力

符合制造单位要求，保持有足够的制动力，必

要时进行轿厢装载 125%额定载重量的制动试

验

63 导电回路绝缘性能测试 符合标准

64

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对于使用

年限不超过 15 年的限速器，每 2

年进行一次限速器动作速度校验；

对于使用年限超过 15 年的限速

器，每年进行一次限速器动作速度

校验)

工作正常

65 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动作试验 工作正常

66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动作试验 工作正常

67
轿顶、轿厢架、轿门及其附件安

装螺栓
紧固

68 轿厢和对重/平衡重的导轨支架 固定，无松动

69 轿厢和对重/平衡重的导轨 清洁，压板牢固

70 随行电缆 无损伤

71 层门装置和地坎 无影响正常使用的变形，各安装螺栓紧固

72 轿厢称重装置 准确有效

73 安全钳钳座 固定，无松动

74 轿底各安装螺栓 紧固

75 缓冲器 固定，无松动

（二）服务要求

1.保证每台电梯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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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保证电梯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满足正常维护保养的需要，降低电梯维保成本。

* 电梯振动，噪音以及舒适感符合最新国标有关规定。

* 厅门的机电联锁可靠有效。

* 开门机操作稳定，没有摩擦和异常噪音。轿门保护系统运行敏锐，可靠。

* 任何电梯的安全回路的工作有效可靠。控屏无短接线（保养及修理时除外）。

* 定期检查所有主要安全部件（限速器，安全钳，钢丝绳和制动装置），并在需要时提

出建议并调换。

* 每次维保时检查并调试平层的精确性。

* 所有运动部件，如电机，曳引机和导轨等，按有关规定应保持润滑。

* 保持机房清洁，所有必需文件和记录摆放整齐，做到及时更新并容易取得。

* 轿顶，底坑和井道及时清洁，保证电梯的高效运行。

* 操作按钮，灯光照明和楼层显示器工作正常，保持安全清洁。

* 保养的电梯各功能完好，工作正常。

* 根据需要，做好电梯技术参数的升级更新，保证电梯良好的运行状态。

3.须提供 24 小时的应急响应服务，且能在接到故障或事故报警后，白天 25 分钟内到达

现场、夜间维修 30 分钟内到达现场，并能提供正常连续的服务直至故障或事故排除。

4.电梯自检过程中如存在不合格项，乙方应书面通知甲方，如由乙方原因导致电梯复检

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5.乙方应根据甲方现状提出合理、完整的系统维保方案。

6.乙方在投标文件中须提供设备正常运行中所需的详细的易损备品备件清单。

7.乙方须保障甲方在使用该设备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到第三方关于侵犯专利权、商标

权或工业设计权的指控。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响应单位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

由此而产生的索赔、损失、损害、支出等一切费用（含律师费）。如甲方因此而遭致损失的，

乙方应赔偿该损失。

8.安装及调试有关要求：

* 乙方应与甲方签订保密协议，遵守现场的一切规章制度，应自行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

管理，安全、文明安装和调试；

* 乙方负责保管、看护进场的设备及附配件；

* 乙方应对设备、安装设备（工具）等提供适当的保护、包装或覆盖等处理，以免受损；

* 乙方承担安装调试期间安装场所的安全以及设备和安装调试人员的安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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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维保方严禁将合同期内的电梯以总包单位的名义转包或分包，一经发现，甲方有权终

止本合同。

10.服务期间乙方承担所有因使用不当、自然磨损及超过使用寿命等情况而需要修理和

更换配件的费用，特殊情况除外（例如暴雨、消防管爆裂漏水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

（三）人员要求

乙方需为本项目配备一名项目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及其他人员需具有扎实的工作经

验，具备所从事本服务项目的专业素质。

（四）其他要求

1.乙方应响应磋商文件全部内容，并严格按照签定的合同全部内容提供优质而高效的服

务。

2.乙方须对投标的信息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

3.乙方应自觉遵守国家和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接受行政监督部门、主管部门、

服务库使用单位的监督，并严格遵守相关管理制度、办法并接受甲方的监督管理。

4.乙方不得索取、收受委托合同以外的酬金或其他财物，或者利用工作之便，牟取其他

不正当的利益。

5.乙方不得与他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6.乙方不得背离职业道德，无原则附和项目单位违法违规的要求和行为。

7.乙方不得在执行业务过程中，故意向他人泄露保密资料，收受贿赂，索取回扣或其它

不正当利益。

8.乙方不得出现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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